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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law
註解
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九月一日經濟部經商字第11468001470號令訂定發布全文9條；並自丹娜絲颱風及七二八豪雨災後復原重建特別條例施行之日（一百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施行
【法規來源】經濟部丹娜絲颱風與七二八豪雨災後商家援助與設備汰換及產業設施復原辦法§4


